
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就《G14301-0001号宗地土地价值评估》项目采用自行采购（直接确定供应商）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G14301-0001号宗地土地价值评估
项目预算金额：10万元

	采购项目描述：(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需求等)

一、工作内容

（一）前期准备

收集资料，市场调查，案例比对，数据分析等相关基本信息。

（二）项目执行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委托书和相关资料及收集的资料和案例开展《G14301-0001号宗地土地价值评估》评估工作。

二、数量

评估报告一式两份

	拟确定供应商名单：

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评估发展研究中心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根据《深圳市贯彻执行<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实施意见（试行）》（深规土〔2013〕22号）规定，协商有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时，补偿标准按照市场评估地价确定。根据《深圳市地价测算规则》（深府办规〔2019〕9号）规定，深圳市土地的市场价格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市非盈利性评估机构确定。根据《关于深圳市国土房产评估发展中心“八定”的批复》（深编办﹝2009﹞81号）和《关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所属事业单位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深编〔2021〕85号）规定，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评估发展研究中心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直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负责政府各类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底价、特殊用地价格的评估，以及收回、收购、置换中涉及土地房产及相关资产价格的评估。

综上，鉴于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评估发展研究中心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直属的非盈利性房产估计机构，是符合该项目的要求的唯一供应商，且采购金额在20万元以下，根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海洋发展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采用直接确定供应商方式开展采购管理工作的通知》（深规划资源发〔2025〕220号）、《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规定，拟采用直接确定供应商方式，确定供应商为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评估发展研究中心。

	征求意见期限：

从2026年3月18日起至2026年3月24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

联系人：夏工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坪慧路6号

联系电话：0755-28297972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


上述内容需包括：
（一）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采购计划、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
（二）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
（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理由及证明材料；
（四）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
（五）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
（六）涉密、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
